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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經行政院核准籌建2000

噸級之台南艦。惟因100年至102年陸續發

生3次海損事件，致該艦服役4年內即超過

半數時間皆處於停航，妥善率過低，影響

我國經濟海域巡護密度及各項預期目標

之達成；且海巡署於台南艦100年發生第1

次海損後，雖辦理各項宣導與講習，惟成

效有限，仍於101年發生第2次海損，導致

102年船體保險由全險降低為機器海損不

賠條件，復於102年再度發生第3次海損事

件，肇致103年竟變成船艦全損才賠之保

險條件，置總船價高達168億餘元之各式

艦艇於無形風險中，且因3次海損亦造成

104年船體保險為機器海損不賠之條件。

該署未依法追究直屬長官責任，未將艦長

移送審查或懲戒，及對前總局長懲處過輕

等，均核有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行政院海岸巡防署（下稱海巡署）所屬之台南艦，

為我國當時建造最大噸位（2,000噸級）之巡防艦。於民

國（下同）99年11月23日新建完成交船後，分別於100

年5月12日、101年8月30日及102年12月22日，發生3次海

損事件，維修金額合計新臺幣（下同）3億8,119萬餘元，

停航總天數為848天，占該艦服役天數56.5％。據審計部

審核結果，此3次海損導致「巡防艦汰換4年計畫」有關

「強化艦艇機動調度能量」、「提升巡護密度」等之預期

效益，未能充分發揮。海巡署依據審計部前揭審核意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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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104年9月30日以署政預字第1040017450號函，將台南

艦3次海損事件期間，時任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之總局長

林福安、副總局長李茂榮、黃淦甫、潘進家及主任秘書

蔡嘉榮等人，送本院審查，後經本院監察業務處簽陳值

日委員建請輪派委員調查。 

案經調閱海巡署、交通部航港局、審計部及國立臺

灣海洋大學等相關卷證資料，於105年6月22日及同年7

月1日分6場詢問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歷任總局長林福

安、李茂榮；副總局長黃淦甫、潘進家、蔡嘉榮（以上

均為退休時職務）；台南艦3次海損時任艦長江東興、楊

志成；海巡署現任副署長龔光宇及所屬後勤處、巡防處、

海洋巡防總局等相關單位主管人員共計13人到院說明。

本院調查後發現海巡署確有違失，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

善。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： 

一、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所屬台南艦於 100 年至 103 年間

發生 3 次海損事件，共計停航 848 天，3 次海損維修

金額高達 3 億 8 千萬餘元，損害該署權益及形象至鉅

。前總局長林福安明知第 1 次海損係因前艦長江東興

不當指揮駕駛及讓不適任駕駛員當值所致，卻對其未

為任何行政懲處，僅將其調為總局船務組組主任，3

個月後又調為總局船務組艦長，再 3 個月後調為中部

地區機動海巡隊艦長；其明知第 2 次海損係因前艦長

楊志成親自操船不當所致，卻僅核定其申誡 2 次，未

將其調離艦長職務，致楊志成又因親自操船不當而發

生第 3 次海損，核有明確違失。該署既將林福安以監

督不周違失情節嚴重為由而移送本院審查，卻又在本

院調查期間以其違失情節輕微而給予申誡 1 次處分，

該署處置失當，懲處過輕，實有違失。再者，該署明

知前艦長江東興、楊志成應負最大責任，卻僅給予記

過處分，未將其併送本院審查或逕送公懲會懲戒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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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歷任隊長及副隊長未為任何懲處，遲至本院調查

約詢後始給予記過或申誡處分，該署處置輕重失衡，

未切實檢討違失人員責任之處置，輕忽事件之嚴重性

，核有嚴重違失。此外，關於該署移送林福安等 5 位

總局長、副總局長到院審查部分，本院認應由該署依

其違失情節而為適當行政懲處，以有效遏止監督不周

之積習 

(一)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針對台南艦3次海損檢討相關

人員違失責任後，就第1次海損艦長江東興記大過1

次、分隊長柳錦良記大過1次、大副張志成記過2

次，就第2次海損記艦長楊志成申誡2次，就第3次

海損記楊志成大過1次、大副趙崇峰申誡2次、駕駛

員林鴻偉記過1次。再者，該署依據審計部前揭審

核意見，於104年9月30日以署政預字第1040017450

號函，將台南艦3次海損事件時期，將時任總局長

林福安(96年7月31日至102年7月15日)、李茂榮(總

局長職－103年1月28日至103年7月15日)、副總局

長職－97年7月18日至103年1月27日)及副總局長

黃淦甫(副總局長職－99年11月9日至100年11月3

日)、蔡嘉榮(副總局長職－103年7月16日至104年1

月15日、主任秘書職－100年12月16日至103年7月

15日)、潘進家(副總局長職－100年11月16日至105

年1月15日、主任秘書職－99年11月17日至100年11

月15日)等5人，以監督不周為由，送本院審查。 

(二)未依法追究隊長及副隊長行政責任：海巡署海洋巡

防總局雖對於上開執勤人員及主管人員給予行政

懲處或移送本院懲戒，但對於台南艦隸屬之南部機

動海巡隊歷任隊長及副隊長卻未為任何責任檢討

及懲處。遲至本院調查詢問後，該局始針對歷任隊

長及副隊長進行檢討，於105年7月7日以洋局人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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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50015801號令，核予前隊長敖曼偉（任期

94.4.5-102.6.4 ） 記 過 1 次 、 徐 運 生 （ 任 期

102.6.4-104.2.5）記過1次、前副隊長陳君邁（任

期 96.8.24 -102.6.4）申誡 2次及洪國興（任期

102.6.4 -104.12.16）申誡2次，實有違失。 

(三)對前艦長江東興、楊志成未依法移送審查或懲戒：

105年5月3日海巡署以署政預字第1050007804號函

說明稱：「據查台南艦3次海損案件中，艦長均負最

大疏失責任。」該署明知台南艦3次海損影響機關

權益及形象至鉅，且艦長應負最大責任，卻僅將應

負監督責任之前總局長等5人移送本院審查，對應

負最大責任之前艦長江東興記大過1次、楊志成記

申誡2次及大過1次，既未移併送本院審查，亦未逕

送公懲會懲戒，誠有不當。 

(四)對前總局長林福安懲處過輕： 

1、97 年 1 月 2 日修正公布之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

洋巡防總局組織條例」第 5 條規定：「本總局置

總局長 1 人，職務列簡任第 13 職等或警監，綜

理局務，並指揮、監督所屬單位及人員……。」

98 年 3 月 12 日修正發布之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

海洋巡防總局辦事細則」第 22 條規定：「總局長

綜理局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單位及人員，其權責

如下：……五、關於指揮監督所屬各單位之工作

事項。……七、關於所屬人員之依法任免、遷調、

獎懲事項。」 

2、林福安自 96 年 7 月 31 日至 102 年 7 月 15 日（已

於 102 年 7 月 16 日退休）擔任海巡署海洋巡防

總局總局長職務，綜理局務，並指揮、監督所屬

單位及人員之工作事項與遷調、獎懲事項。 

3、100 年 5 月 12 日第 1 次海損後，林福安雖於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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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5 月 23 日將江東興由台南艦長職務調為該總

局船務組組主任，但 3 個月多後，即於 100 年 9

月 9 日將其調為該總局船務組艦長職務，3 個多

月後，又於 101 年 2 月 4 日其調為中部地區機動

海巡隊艦長，對第 1次海損未辦理行政責任檢討，

對江東興不僅未為任何懲處，而且發生海損之

100 年考績仍為甲等。林福安於本院 105 年 6 月

22 日約詢時稱：「我當初沒有懲處，如有責任，

我願意承擔」等語。 

4、101 年 8 月 30 日楊志成因駕駛台南艦而發生第 2

次海損事件後，林福安僅核定楊志成申誡 2 次，

惟未如第 1 次海損後將艦長調離職務，楊志成仍

擔任台南艦艦長，致使楊志成於隔（102）年 12

月 22 日駕駛該艦而發生第 3 次海損事件。105 年

5月 3日海巡署以署政預字第 1050007804號函說

明：「第 2、3 次海損案中，均係艦長楊志成對台

南艦之指揮判斷發生錯誤，致艦艇接連肇生重大

損害，究其原因，係渠領導能力及經驗不足。基

此，該局總局長林福安未能審慎評估艦長適任性

，致使 101 年 8 月 30 日第 2 次海損案發生後未

即時替換艦長，又因楊志成之指揮不當再次發生

第 3 次海損案。有關楊志成因指揮不當接連發生

海損案件，林福安依前揭組織條例未對楊志成之

適任性審慎評估，亦未善盡監督管考之義務，實

負有監督不周之責。」 

5、海巡署認林福安違失情節嚴重而將其等移送本院

審查後，卻於 105 年 11 月 15 日以署人考字第

10500202592 號令，僅針對第 1 次海損事件，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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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林福安申誡 1 次之輕微
1
處分（獎懲事由：前任

該署海洋巡防總局總局長期間，對所屬台南艦於

100年 5月 12日與陽明海運柏明輪發生碰撞之重

大海損，核有監督不周）。 

6、綜上，林福安於擔任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總局長

期間，明知江東興因未依法採取避讓措施及讓不

適任駕駛員當值駕駛而於 100 年 5 月 20 日發生

第 1 次重大海損事件，雖將江東興調為總局船務

組組主任，但 3個月後卻又調為總局船務組艦長，

再 3 個月後又調為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艦長，對

於江東興未為任何行政懲處，且發生海損當年考

績仍為甲等。再者，其明知 101 年 8 月 30 日第 2

次海損係因台南艦長楊志成親自操船不當而觸

礁擱淺，足見其領導能力及經驗不足，林福安卻

未審慎評估其艦長適任性，僅核定楊志成申誡 2

次，未將其調離艦長職務，致使楊志成於 102 年

12 月 22 日又因親自操船不當而發生第 3 次觸礁

擱淺海損事件。台南艦於 100 年至 103 年間發生

3 次海損事件，共計停航 848 天，3 次海損維修

金額高達 3 億 8 千萬餘元，損害政府形象，林福

安未善盡監督管考責任，核有明確違失。海巡署

認林福安違失情節嚴重而將其等移送本院審查

後，卻於 105 年 11 月 15 日針僅對第 1 次海損事

件，核予林福安申誡 1次之輕微處分，處置失當，

懲處過輕，核有違失。 

(五)海巡署移送林福安、李茂榮、黃淦甫、蔡嘉榮、潘

進家等5位總局長、副總局長到院審查，經本院調

查結果，認為林福安等5人應由海巡署依其情節輕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該署係依據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第6條第11款規定：「對屬員之工作違失，監督不周，情節輕

微」，認林福安於第1次海損事件「監督不周，情節輕微」，核予申誡1次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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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給予行政懲處。海巡署僅給予林福安與李茂榮均

申誡1次之輕微處分，對於其餘3人未為任何處分，

該署允應重新檢討上開5人之行政違失，給予適當

懲處，以有效遏止監督不周之積習。 

二、海巡署為強化艦艇機動調度能量、鞏固周邊海域安全

等目標，特擬定「巡防艦汰換 4 年計畫」，並經行政

院核准籌建 2000 噸級之台南艦。惟因 100 年至 102

年陸續發生 3 次海損事件，致該艦服役 4 年內即超過

半數時間皆處於停航（台南艦 99 年 11 月 23 日交船

服役後，至 103 年底止共 1500 天，停航 848 天），妥

善率過低，影響我國經濟海域巡護密度及各項預期目

標之達成，核有違失 

(一)95 年時海巡署所屬巡防艦 13 艘中，除台北艦、基

隆艦、花蓮艦、澎湖艦、台中艦、南投艦等 6 艘係

於 90 年（含以後）陸續建造完工執勤外，餘多數巡

防艦均服役逾 10 年以上，欽星艦更已逾 21 年。由

於各巡防艦操控系統與裝備老舊，產生部分系統無

法與現今科技裝備有效構聯，致後勤支援成本增加

，影響執勤效能，且易生航安顧慮，故逐年編列預

算予以汰換。行政院於 96 年 9 月 29 日以院臺防字

第 0960044437 號函海巡署，核定「巡防艦汰換 4

年計畫」，分 4 年（96 年至 99 年）編列，總經費 14

億 7,168 萬 2,000 元。其內容為籌建具雙主機、高

續航力（達 6000 浬以上）、耐海性佳（可抗 9 級風

）、夜間蒐證能力強（具夜視系統）之 2000 噸級巡

防艦 1 艘（即台南艦），於 99 年汰換欽星艦（已服

役逾 21 年），以強化海域巡防能量。 

(二)「巡防艦汰換 4 年計畫」即為籌建台南艦而生之計

畫，其有 7 大預期目標：（１）完備岸海空立體巡防

能量，鞏固周邊海域安全；（２）擴展我國遠洋漁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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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；（３）強化艦艇機動調度能

量；（４）厚植國際漁權談判籌碼；（５）大幅提昇

我國公海執法能量；（６）確保人船執勤安全；（７

）有效遏阻海上不法活動。惟台南艦於 99 年 11 月

23 日交船服役後，至 103 年底共計 1,500 天中，有

超過半數（56.53％）、即高達 848 天處於停航維修

階段，影響該艦妥善率（100 年至 103 年妥善率分

別為 36.16％、11.23％、81.1％、23.84％），致上

述「巡防艦汰換 4 年計畫」之預期目標無法充分發

揮。 

(三)綜上，海巡署為強化艦艇機動調度能量、鞏固周邊

海域安全等目標，特擬定「巡防艦汰換 4 年計畫」

，並經行政院核准籌建 2000 噸級之台南艦。惟因

100 年至 102 年陸續發生 3 次海損事件，致該艦服

役 4 年內即超過半數時間皆處於停航（台南艦 99

年 11 月 23 日交船服役後，至 103 年底止共 1500

天，停航 848 天），妥善率過低，影響我國經濟海域

巡護密度及各項預期目標之達成，核有違失。 

三、海巡署於台南艦 100 年發生第 1 次海損後，雖辦理各

項宣導與講習，惟成效有限，仍於 101 年發生第 2 次

海損，導致 102 年船體保險由全險降低為機器海損不

賠條件，復於 102 年再度發生第 3 次海損事件，肇致

103 年竟變成船艦全損才賠之保險條件，置總船價高

達 168 億餘元之各式艦艇於無形風險中，再者，因第

1 次、第 2 次及第 3 次海損亦造成 104 年船體保險為

機器海損不賠之條件，顯有違失 

(一)100年 5月 12日台南艦於臺南外海與陽明海運柏明

輪碰撞發生第 1 次海損後，海巡署表示除常態性辦

理各項艦船艇保養講習及專業職能訓練外，所屬海

洋巡防總局於同年 5月 27日以洋局督字第 1000010



9 

 

131 號函，下達各海巡隊宣導檢討本案例提出注意

事項與精進作為外，並於 100 年 10 月 26 日及 27

日分別於高雄及淡水辦理海事安全講習，課程內容

包含海運安全與環保、航海科技的演進、海事安全

因果論、船舶保安與海盜、臺灣的海事案例、海巡

面臨之挑戰、綜合座談等。 

(二)台南艦自第 1 次海損而停航 435 天後，於 101 年 7

月 20 日復航。惟復航後的 40 天，即 101 年 8 月 30

日，於金門料羅港觸礁發生第 2 次海損。海巡署於

102 年 5 月 23 日、24 日及同年 6 月 13 日、20 日，

分別於高雄及淡水辦理 4 場次艦艇人員講習，課程

內容包含瞭解船舶相關設備之維修形式、船艇維修

保養策略與管理等，俾利船艇維持妥善，維持航行

安全等。惟因台南艦第 1 次海損出險金額達 2 億

2,556萬 7,925元（占 100年全年出險總額 3億 2,031

萬 6,620 元之 70.42％）、第 2 次海損出險金額達

3,050 萬 9,934 元（占 101 年全年出險總額 1 億 792

萬 8,812 元之 28.27％），導致海巡署 102 年船體保

險從之前皆為全險（所有損壞均賠償），降低為機器

海損不賠之保險條件。 

(三)台南艦復於 102 年 12 月 22 日再度發生第 3 次海損

，且本次出險金額達 1 億 2,511 萬 6,443 元（占 102

年全年出險總額 1 億 8,723 萬 966 元之 66.82％）。

由於台南艦於 100 年、101 年、102 年均發生海損事

件，且全年度出險率分別達 583.99％（出險總額 3

億 2,031 萬 6,620 元／得標金額 5,485 萬元）、

146.97％（出險總額 1 億 792 萬 8,812 元／得標金

額 7,343 萬 7,592 元）、225.31％（出險總額 1 億

8,723 萬 966 元／得標金額 8,348 萬 5,000 元），台

南艦第 1 次海損及第 3 次海損之單次出險金額即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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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保險公司得標金額，103 年之船體保險變成船艦

全損才賠之保險條件，導致當年度海巡署總船價高

達 168 億餘元之各式艦艇無任何保障，該保險形同

虛設。再者，因第 1 次、第 2 次及第 3 次海損亦造

成 104 年船體保險為機器海損不賠之條件。 

(四)綜上，海巡署於台南艦 100 年發生第 1 次海損後，

雖辦理各項宣導與講習，惟成效有限，仍於 101 年

發生第 2 次海損，導致 102 年船體保險由全險降低

為機器海損不賠條件，復於 102 年再度發生第 3 次

海損事件，肇致 103 年竟變成船艦全損才賠之保險

條件，置總船價高達 168 億餘元之各式艦艇於無形

風險中，再者，因第 1 次、第 2 次及第 3 次海損亦

造成 104 年船體保險為機器海損不賠之條件，顯有

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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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上論結，海巡署經行政院核准籌建2000噸級之台

南艦。惟因100年至102年陸續發生3次海損事件，致該艦

服役4年內即超過半數時間皆處於停航，妥善率過低，影

響我國經濟海域巡護密度及各項預期目標之達成；且海

巡署於台南艦100年發生第1次海損後，雖辦理各項宣導

與講習，惟成效有限，仍於101年發生第2次海損，導致

102年船體保險由全險降低為機器海損不賠條件，復於

102年再度發生第3次海損事件，肇致103年竟變成船艦全

損才賠之保險條件，置總船價高達168億餘元之各式艦艇

於無形風險中，且因3次海損亦造成104年船體保險為機

器海損不賠之條件。該署未依法追究直屬長官責任，未

將艦長移送審查或懲戒，及對前總局長懲處過輕等，均

核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24條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

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高鳳仙 

            楊美鈴 

 


